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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 

第一条 本附加险合同须附加于旅行类意外伤害保险合同（以下简称“主险合同”）。

主险合同所附条款、投保单、保险单、保险凭证以及批单等，凡与本附加险合同相关者，均

为本附加险合同的构成部分。本附加险合同与主险合同相抵触之处，以本附加险合同为准；

本附加险合同未尽事宜，以主险合同条款规定为准。主险合同效力终止，本附加险合同效力

亦同时终止；主险合同无效，本附加险合同亦无效。 

第二条 本附加险合同的投保人、被保险人与主险合同的投保人、被保险人一致。 

保险责任 

第三条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持有有效证件在保险单约定的承保区域内旅行期间，

其随行托运的行李（见释义）因公共交通工具（见释义）承运人的处理不当，导致被保险人

的托运行李延误抵达目的地，且延误连续时间达到本附加险合同约定的时长（除另有约定外，

每 6小时起赔）的，保险人按照本附加险合同约定向该被保险人给付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乘坐多个公共交通工具，则不同交通工具、不同班次的托运行李延误时长不

累计计算。 

责任免除 

第四条 主险条款中列明的“责任免除”事项，也适用于本附加险合同，保险人不承担

保险责任。若主险合同中责任免除条款与本附加险条款有相抵触之处，则应以本附加险条款

为准。 

第五条 下列任一原因直接或间接导致被保险人的行李延误，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一）被保险人的故意、重大过失或违法犯罪行为； 

（二）海关或其他政府机关的没收、扣留、检疫、隔离、征收或销毁行为； 

    （三）被保险人办理完登记手续后，未能准时登乘公共交通工具，导致的行李延误； 

（四）被保险人留置其行李于公共交通工具承运人或其代理人处； 

    （五）被保险人旅行出发前已经发生或宣布的罢工或工人抗议性活动造成公共交通工

具不能正常运营，导致的行李延误； 

    （六）因任一级别的政府部门、卫生行政机关或世界卫生组织颁布、宣布或执行的与传

染病的流行或爆发相关的命令、警告、建议、法规、指令、禁令、关闭边境或边界、划定疫

区等防疫措施而导致的隔离或旅行限制。 

第六条 下列任一情形，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一）非该次旅行时托运的个人行李； 

（二）被保险人事先运送的行李，或非随身托运而分开邮寄或运送的行李； 

（三）被保险人未能提供公共交通工具承运人出具的关于行李延误的原因和延误时长

的证明文件。 

保险金额 



第七条 保险金额是保险人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最高限额，具体金额由投保人与保险

人双方协商确定并在保险单中载明。 

保险期间 

第八条 本附加险合同的保险期间与主险合同的保险期间一致，但最长不超过一年，以

保险单载明的起讫时间为准。 

保险金的申请与给付 

第九条 保险金申请人向保险人申请给付保险金时，应提交以下文件或资料，因特殊原

因不能提供以下材料的，应提供其它合法有效的材料。保险金申请人未能提供有关材料，导

致保险人无法核实该申请的真实性的，保险人对无法核实部分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一）保险金给付申请书； 

（二）保险单及相关保险凭证； 

（三）被保险人的身份证明； 

（四）公共交通工具承运人或代理人所出具的托运行李延误时间与原因的相关书面文件； 

（五）被保险人搭乘公共交通工具的票据； 

（六）托运行李的凭证； 

（七）若是商务旅行，需被保险人的雇主提供的加盖公章的被保险人商务旅行的证明； 

（八）其他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 

释义 

【托运的行李】指被保险人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时交由该公共交通工具的承运人负责照

管和运输、并已经办理完托运手续并取得托运凭证的行李，但不包括托运的商业货物。行李

指旅客在行程中为了穿着、使用或者便利而携带的必要及适量的物品和其他个人财物。 

【公共交通工具】指领有当地政府主管部门依法颁发的公共交通营运执照，以收费方式

合法载客的以下交通工具： 

（一）公共汽车、长途汽车、出租车、渡船、气垫船、水翼船、轮船、火车、有轨电车、

轨道列车（包括地铁、轻轨及磁悬浮列车）； 

（二）经营固定航班的航空公司经营的来往商业客运机场的固定翼飞机； 

（三）航空公司所经营的且往来商业客运机场之间或有营运执照的直升机站之间营运的

直升飞机； 

（四）按固定路线和时间表营运的固定机场客车。 

若上述所列的各种公共交通工具用于非公共交通工具的目的和用途，均不符合本附加

条款中“公共交通工具”的定义。另政府、企业及私人包机亦不在公共交通工具定义之内。 

本附加险合同未解释的术语，均以主险合同为准。 

 


